
 Attention: Treaty Services of Ministries of Foreign Affairs and of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concerned.  Depositary notifications are issued in electronic format only.  Depositary notifications are 
made available to the Permanent Missions to the United Nations in the United Nations Treaty 
Collection at https://treaties.un.org, under "Depositary Notifications (CNs)".  In addition, the Permanent 
Missions, as well as other interested individuals, can subscribe to receive depositary notifications by e-
mail through the Treaty Section's "Automated Subscription Services", which is also available at 
https://treaties.un.org/Pages/Login.aspx?lang=_en.

Reference: C.N.959.2016.TREATIES-XXVII.17 (Depositary Notification)

MINAMATA CONVENTION ON MERCURY
KUMAMOTO, 10 OCTOBER 2013

 PROPOSAL OF CORRECTIONS TO THE ORIGINAL TEXT OF THE CONVENTION 
(CHINESE VERSION) AND TO THE CERTIFIED TRUE COPIES 

The Secretary-General of the United Nations, acting in his capacity as depositary, 
communicates the following:

The attention of the Secretary-General has been drawn to errors in the original text of the 
Convention (authentic Chinese text) and in the certified true copies circulated by depositary notification 
C.N.860.2013.TREATIES-XXVII.17 of 23 October 2013.

..... The annex to this notification contains the proposed corrections to the authentic Chinese text.

In accordance with the established depositary practice, unless there is an objection to effecting
a particular correction from a signatory State or a contracting State, the Secretary-General proposes to
effect the proposed corrections in the authentic Chinese text of the Convention. Such corrections would 
also apply to the certified true copies.

Any objection should be communicated to the Secretary-General within 90 days from the date
of this notification, i.e., no later than 19 April 2017.

19 January 2017



C.N.959.2016.TREATIES-XXVII.17 (Annex / Annexe) 
 
 

No. Reference / Référence Authentic Chinese text /  
Texte authentique chinois 

 

Proposal of corrections to the 
authentic Chinese text / 

Proposition de corrections au 
texte authentique chinois 

 
1 Preamble 

 

 

序言 
意识到特别是在发展中国家，

因人口中的脆弱群体接触汞而

引发的各种健康问题，尤其是

对妇女和儿童以及通过她们给

子孙后代造成的健康问题， 

 
 

序言 
意识到特别是在发展中国家，因

人口中的脆弱群体接触汞而引发

的各种健康问题，尤其是对妇女

和儿童以及通过他们给子孙后代

造成的健康问题， 
 

2  Article 3.1 (b) 
 

 

第三条第一款第二项 
“汞化合物”系指…朱砂矿石

和硫化贡。 

 
 

第三条第一款第二项 
“汞化合物”系指…朱砂和硫

化汞。  
 

3 Article 3.8 
 

 

第三条第八款 
任何缔约方均不得允许从它将

提供书面同意的非缔约方进口

汞，除非该非缔约方已提供了

证书，表明所涉及的汞并非来

自第三款或第五款第二项规定

不允许使用的来源。 
 

第三条第八款 
任何缔约方均不得允许从它将

提供书面同意的非缔约方进口

汞，除非该非缔约方已提供了

证明，表明所涉及的汞并非来

自第三款或第五款第二项规定

不允许使用的来源。 

 
 

4 Article 3.12 
 

 

第三条第十二款 
缔约方大会应当在其第一次会

议上就本条文、特别是其中第

五条第一款、第六和第八款提

供进一步指导，并应确定并通

过第六条第二款和第八款所述

证明书应列明的相关内容。 
 

第三条第十二款 
缔约方大会应当在其第一次会

议上就本条文、特别是其中第

五款第一项、第六和第八款提

供进一步指导，并应确定并通

过本条第六款第二项和第八款

所述证明书应列明的相关内

容。 

 
 

5 Article 4.9 (c) 
 

 

第四条第九款第三项 
缔约方获得在经济上和技术上

均为可行的无汞替代品的情

况，同时亦考虑到其所涉环境

和人体健康风险和惠益。 
 

第四条第九款第三项 
缔约方在经济上和技术上均为

可行的无汞替代品的可获得

性，同时亦考虑到其所涉环境

和人体健康风险和惠益。  

 
 

6 Article 5.6  
 

 

第五条第六款 
每一缔约方均不得在本公约生

效之日前不存在的使用附件 B

所列生产工艺的设施中使用汞

或汞化合物。   
 

第五条第六款 
每一缔约方均不得在本公约对

其生效之日前不存在的使用附

件B所列生产工艺的设施中使用

汞或汞化合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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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Article 6.8 
 

第六条第八款 

…一国或一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

可按第一条第一款和第二款中所

给出的时间段就该产品或工艺登

记某项豁免。 

 

第六条第八款 

…一国或一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

可按本条第一款第一项和第二项

中所给出的时间段就该产品或工

艺登记某项豁免。 

8 Article 8.5 
 

第八条第五款 
对于现有来源而言，每一缔约方

均应在在实际情况允许时尽快、

但不迟于自本公约开始对其生效

之日起10年内……同时考虑到其

国家的具体国情、以及这些措施

在经济和技术上的可行性及其可

负担性； 

 

第八条第五款 
对于现有来源而言，每一缔约方

均应在实际情况允许时尽快、但

不迟于自本公约开始对其生效之

日起10年内……同时考虑到其国

家的具体国情、以及这些措施在

经济和技术上的可行性及其可负

担性：  

9 Article 8.9 (a) 
 

第八条第九款第一项 
缔约方可依照第二条第二款制定

的标准；  

 

第八条第九款第一项 
缔约方可依照本条第二款第二项

制定的标准；  

10 Article 9.2 (d) 
 

第九条第二款第四项 
“重大改造”是指对某一相关来

源进行的、导致其排放量大幅增

加的改造，其中不包括因对其副

产品进行的回收而导致的释放量

的任何改变。应当由所涉缔约方

认定所涉改造是否属于重大改

造； 

 

第九条第二款第四项 
“重大改造”是指对某一相关来

源进行的、导致其释放量大幅增

加的改造，其中不包括因对其副

产品进行的回收而导致的释放量

的任何改变。应当由所涉缔约方

认定所涉改造是否属于重大改

造； 

11 Article 11.3 (b) 
 

第十一条第三款第二项 
仅为缔约方在本公约下获准的某

种允许用途、或为依照第三条第

一款进行环境无害化处置而得到

回收、再循环、再生或直接再使

用； 

 

第十一条第三款第二项 
仅为缔约方在本公约下获准的某

种允许用途、或为依照本条第三

款第一项进行环境无害化处置而

得到回收、再循环、再生或直接

再使用； 

12 Article 11.4 
 

第十一条第四款 
在酌情审查和更新第三条第一款

所述及的指导准则时，缔约方大

会应寻求与《巴塞尔公约》的相

关机构密切合作。 

 

第十一条第四款 
在酌情审查和更新本条第三款第

一项所述及的指导准则时，缔约

方大会应寻求与《巴塞尔公约》

的相关机构密切合作。 

13 Article 13.3 
 

第十三条第三款 
迫切鼓励各方通过多边、区域和

双边来源提供技术、财政和技术

援助、以及能力建设和技术转

让… 

 

第十三条第三款 
迫切鼓励各方通过多边、区域和

双边来源提供财政和技术援助、

以及能力建设和技术转让… 

  
2 

 



 
14 Article 13.9 

 
第十三条第九款 
为了本公约之目的，第六条第二

款中所提及的国际方案应当在缔

约方大会的指导下运作并对缔约

方大会负责。 

 

第十三条第九款 

为了本公约之目的，本条第六款

第二项中所提及的国际方案应当

在缔约方大会的指导下运作并对

缔约方大会负责。 

15 Article 19.1 (g) 
 

第十九条第一款第七项 
无汞产品和工艺技术经济可得性

方面的信息与研究，以及减少和

监测汞和汞化合物释放的最佳可

得技术和最佳环境实践方面的信

息与研究。 

第十九条第一款第七项 
无汞产品和工艺技术经济可得性

方面的信息与研究，以及减少和

监测汞和汞化合物排放和释放的

最佳可得技术和最佳环境实践方

面的信息与研究。 

 
16 Annex A 

 
附件A 
开始禁止产品生产、进口或出口

的时间(淘汰日期) 

附件A 
在此淘汰日期之后不允许产品生

产、进口或出口  

 
17 Annex E, Part I, Article 8 

 
附件E，第一部分，第八条 
争端各方和仲裁员均有义务保护

其在仲裁庭审理案件期间秘密收

到的任何资料或文件的机密性。 

附件E，第一部分，第八条 
争端各方和仲裁员均有义务保护

其在仲裁庭审理案件期间秘密收

到的任何资料或文件的保密性。 

 
18 Annex E, Part I, Article 9 

 
附件E，第一部分，第九条 
…仲裁庭的费用应由争端所涉各

方平均分担。 

附件E，第一部分，第九条 

…仲裁庭的费用应由争端各方平

均分担。 

 
19 Annex E, Part II, Article 7 

 
附件E，第二部分，第七条 
…当事各方及调解委员会成员有

义务对委员会议事期间所收到的

机密材料或文件保守机密。 

附件E，第二部分，第七条 
…当事各方及调解委员会成员有

义务保护其在委员会议事期间秘

密收到的任何资料或文件的保密

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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